
重要時程表

試別 要　　項 時　　間 備　　註

第
一
試
：
筆
試

報名期間
112年8月18日(星期五)10：00至

112年8月30日(星期三)17：00

請 至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甄 試 專 區 (  
以 下 簡 稱 甄 試 專 區 ) 報 名 ， 一 律 採 
網路報名作業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報名資格

資料上傳

112年8月30日(星期三) 17：00前

【依網路報名程序上傳資格文件，詳

細格式請參照甄試專區公告。】

報 名 「 經 濟 研 究 分 析 人 員 ( 一 ) 、  
( 二 ) 、 ( 三 ) 」 、 「 海 外 ( 含 大 陸 地  
區 ) 資 訊 主 管 」 及 「 男 子 籃 球 隊 」 
類 別 者 ， 請 務 必 於 11 2 年 8 月 30 
 日 1 7 ： 0 0 前 至 甄 試 專 區 上 傳 報 
名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， 未 於 指 定 期 限 
內 完 成 上 傳 者 ， 視 同 未 完 成 報 名 
程 序 。 完 成 上 傳 並 經 資 格 審 查 符 
合者，方具備應試資格。

測 驗 入 場 通 知 

書查詢
112年9月12日(星期二)14：00
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測 驗 時 間 、 試 
場 位 置 及 應 試 注 意 事 項 ； 請 自 行 
由網頁列印，不另行郵寄。

測驗日期 112年9月17日(星期日)

設 臺 北 、 臺 中 、 高 雄 3 個 考 區 ； 
請 詳 閱 本 簡 章 及 測 驗 入 場 通 知 書 
上所載相關測驗規範。

試 題 及 選 擇 題 

解答公告
112年9月18日(星期一)14：00 請於甄試專區查詢。

試題疑義申請
112年9月18日(星期一)14：00至

112年9月19日(星期二)17：00
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申 請 ， 逾 期 或 以 其 
他方式申請恕不受理。

測驗結果查詢 112年10月16日(星期一)14：00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， 不 另 行 寄 發 書 
面通知。

測 驗 結 果 複 查 

申請

112年10月16日(星期一)14：00至

112年10月17日(星期二)17：00
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申 請 ， 逾 期 或 以 其 他 
方 式 申 請 恕 不 受 理 ， 複 查 成 績 以 一 
次為限。

複查結果寄發 112年10月20日(星期五)
複 查 結 果 以 掛 號 寄 發 通 知 ， 並 輔 
以手機簡訊通知。

第
二
試
：
口
試
/
術
科
測
驗

測 驗 入 場 通 知 

書查詢
112年10月17日(星期二)14：00
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測 驗 時 間 、 試 
場位置及應注意事項。

測驗日期 112年10月22日(星期日)

僅 設 臺 北 考 區 ； 請 依 測 驗 入 場 通 
知 書 所 載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辦 理 報 
到 ， 凡 逾 報 到 時 間 經 唱 名 三 次 未 
到 者 視 同 棄 權 ； 請 務 必 攜 帶 具 本 
人 照 片 之 雙 身 分 證 件 正 本 入 場 應 
試 ； 未 攜 帶 指 定 雙 身 分 證 件 正 本 
者 或 僅 攜 帶 單 一 證 件 正 本 者 不 得 
入場應試。

錄取名單公告 112年10月30日(星期一)14：00

請 於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， 錄 取 人 員 名 
單 移 請 臺 灣 銀 行 辦 理 後 續 進 用 事 
宜。


